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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鹤府行复〔2023〕36号

申请人：刘某。

被申请人：鹤山市公安局。

申请人刘某不服被申请人鹤山市公安局于 2023年 7月X日

作出的江公鹤（中山）行罚决字〔2023〕X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

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请求撤销江公鹤（中山）行罚决字〔2023〕X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2023 年 6 月 19 日晚，申请人和杨某以及 3 个朋友一行 5

个人一起坐着在奶茶店玩游戏聊天，当时申请人和杨某有口头

上的矛盾，争执了几句，但都是嘴上嬉皮笑脸的，双方并无恶

意，后来杨某说要打申请人，申请人接着说，要打我也不害怕

你。本来申请人和杨某中间隔了一个位置的，一个朋友坐在他

们中间，后来申请人的该名朋友起来说了句“我起来让个位置给

你们了”，随后杨某就第一时间站了起来，申请人也从座位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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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和杨某抱在一起，拧成一团。随后申请人被他压着几秒钟，

杨某的右手锁申请人的喉咙，申请人感觉被掐锁脖子喉咙了才

给了杨某一拳，才导致他的眼镜碎了划伤到眉毛上面流血，后

来申请人和朋友开车送杨某去医院看病。当时申请人就支付了

医药费 1120.35 元，第二天复诊又支付 137 元，22 号复诊支付

32.97元，25号复诊支付了 84.65 元，合共支付了 1374 元。因

为在奶茶店里处于摄像头死角位所以拍不到画面，但三个朋友

是证人，可以证明当时发生的情况。

事发时申请人和杨某都有动手，并不是像杨某单方面说的

申请人故意殴打他而他没有还手，是杨某掐锁了申请人喉咙之

后申请人才下意识反抗还击出手打了他一拳，申请人的手也划

伤了，也缝了针，两个星期后才拆线，至今都伸不直，有医院

记录证明。但是当时杨某父子在报警时却说申请人无端端辱骂

杨某且无缘无故过来与杨某动手，并且勒他脖子。请公安局明

察，不能因为杨某先报警且伤得重一点就全部听取他的一面之

词，当时有三个朋友（分别是朱某，古某，蔡某）作为证人的，

可以证明发生的情况，申请人认为应该听取他和杨某的说辞后

再听取当场的三位证人的叙说来还原当时发生的情况。

后来申请人被传唤到新湖派出所，在里面待了近 30 个小时

后申请人被告知要拘留十日并处罚款 500 元，申请人当时对拘

留十日有异议不服，拒绝签字。派出所民警告知申请人没有支

付医药费，申请人说事发当晚已经支付了医药费，且后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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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陪杨某复诊，都是申请人出钱包括挂号排队取药，且申请人

并不是单方面故意殴打，杨某有攻击申请人，申请人反击。随

后申请人的十日拘留改成五日拘留，申请人才同意签字。杨某

的医药费、申请人自己的医药费以及公安的 500 元罚款申请人

都已支付。杨某单方面的叙说不能成为派出所下定结论的依据，

现在杨某已经去法院起诉申请人要求申请人赔偿医药费，希望

当时在场的三位证人能答应说明当时发生的情况，核实后再公

平公正处理，并不是听他一人所言，申请人请求撤销这份行政

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

2023年 6月 19日 21时许，申请人与被侵害人杨某在鹤山

市 X街道 X路 X餐吧打游戏期间，因游戏问题发生争执并引发

肢体冲突。冲突过程中，申请人使用右手锁住杨某脖子，杨某

反抗，后申请人使用右拳击打杨某头部，导致杨某左侧眶内壁

下缘骨折、左上眼睑被爆裂的眼镜碎片划伤。经广东省鹤山市

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杨某所受损伤达轻微伤程度。

申请人以殴打的方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其行为已构成

殴打他人。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的陈

述及伤情鉴定报告等证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殴打他人对申请人进行处罚，

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根据《江门市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治安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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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条关于“殴打他人”认定为“一般”、“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处罚”的情形“以殴打

他人的方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被申

请人综合上述本案的违法事实以及情节，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

留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裁量适当。

申请人、杨某的询问笔录对申请人殴打杨某的过程描述基

本一致，结合杨某的伤情鉴定报告，足以认定申请人有殴打杨

某并导致杨某受轻微伤的违法行为。

在案件调查期间，被申请人充分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和申

辩。在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向申请人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申请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殴打他人的行为作出处罚后，已对杨某

是否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开展调查，但杨某是否构成殴打他

人并不影响对申请人殴打他人行为的处理，被申请人根据《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在申请人殴打他人案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对申请人作出处

理决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请求鹤山市人民政府严格审查，依法维持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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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3年 7月 X日作出的江公鹤（中山）行罚决字〔2023〕X

号行政处罚决定。

本府查明：

2023年 6月 19日晚上 21时许，申请人与杨某在鹤山市 X

街道 X路 X餐吧打游戏期间，因游戏问题发生争执并引发肢体

冲突，导致杨某受伤。2023年 6月 22日，杨某到鹤山市公安局

中山派出所报警，称其于 2023年 6月 19日于鹤山市 X街道 X

路 X餐吧因口角纠纷被申请人殴打导致左眼受伤，因自行协商

不成报警处理，中山派出所于同日对杨某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

《询问笔录》，杨某在调查中称：“2023年 6月 19日晚 20时

我和朋友在 X路 X餐吧，我们当时在打游戏，有个朋友说我游

戏打得菜，然后坐在我旁边的人也在附和说我菜，我就说回去，

我们发生了争吵，他用右手臂锁住我的脖子，然后我就想推开

他的手，他就用双手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沙发上，我就用手

推开他，推不开他我就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他就用右手拳头

打在了我的左眼上，……”2023年 6月 23日，中山派出所制作

《受案登记表》受理案件并于同日向杨某出具《受案回执》。

2023年 7月 4日，中山派出所认为申请人涉嫌殴打他人，

向申请人作出《传唤证》，对申请人进行了传唤，并向申请人

作出《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因申请人表示不提供其家属的

具体联系方式，故被申请人无法通知其家属。同日，中山派出

所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申请人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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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称：“2023年 6月 19日晚上 21时许我和 3个朋友和杨某去

X路 X餐吧喝奶茶打机，我们坐下来之后我就看着杨某打手机

王者荣耀游戏，我看他打游戏菜我就说了他几句，然后我们就

发生争吵了，吵起来之后杨某问我是不是想打架，我就回复他

说怕你么，然后他就站起来了，我也跟着站起来了，然后我们

就互抱在一起，我用右手锁住他的脖子，他就用手掐住我的脖

子把我按在沙发上，我就生气了，我就用手打了他右面脸部一

拳，打完之后我就发现他的右眼角流血了，我就停手了。”

2023年 7月 5日，鹤山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

认定杨某所受的损伤为左眼部挫伤，颈部及左前臂软组织挫擦

伤，损伤致左上眼睑创口长度达 5.5cm 以及左侧眶内壁下缘骨

折，鉴定意见是杨某所受的损伤达轻微伤程度。同日，被申请

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申请人已构成殴打他人的

事实、理由，拟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

的法律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申请人表示不

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江公鹤（中山）

行罚决字（2023）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申请人处

以行政拘留五日（执行期限为 2023年 7月 5日至 2023年 7月

10日），并处罚款伍佰元。被申请人于同日将上述《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

另查明，申请人已于 2023年 7月 5日缴纳涉案罚款伍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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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申请人的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已于 2023年 7月 10

日执行完毕。2023年 8月 21日，被申请人作出江公鹤（中山）

行罚决字（2023）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杨某在涉案

冲突中有殴打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对杨某处以罚款伍佰元的行

政处罚。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

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被申请人负责鹤山市辖区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发生在鹤山

市，属被申请人管辖范围，被申请人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

主体适格。

本案被申请人从立案、调查取证、作出处罚决定、文书送

达等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本府予以

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江门市公安机关规

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江公通〔2019〕139号）中

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治安管理类”第 68点规定，以殴打他人

的方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属于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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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与杨某因游戏问题发生争

执并引发肢体冲突，期间，申请人使用右拳击打杨某头部，导

致杨某眼部受伤并被鉴定为轻微伤。被申请人依据上述法律规

定作出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决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裁量适当，本府予以支

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江公鹤（中山）行罚决

字〔2023〕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以鹤山市人民政府、鹤山市公安局为被告向江门市江

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 10月 7日

抄告：江门市公安局。


